
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发〔2018〕27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经梁河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梁河县人民政府
 2018年4月8日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常委会办，县政协办、县纪委。
        县财政局、扶贫办、审计局、人社局、教育局、国家统计局梁河调查队、农行梁河县支行、梁河县信用联社、梁河县邮政分公司。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8日印发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扶贫办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度中央及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17〕197号）文件精神，下达梁河县2018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093万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1182万元。按照精准扶贫要求，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为切实解决我县贫困人口脱贫发展目标，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现将2018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部分项目计划下达你们（详见附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各项目实施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项目领导小组实施机构，集中精力，精心组织，抓紧实施。
二、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严格按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扶贫开发目标、任务、资金、权责“四到县”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梁政发〔2016〕85号）文件，扶贫办抓好项目管理，财政局抓好资金管理。
三、各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的实施负总体责任。审计局对项目实施、项目资金的使用履行监管职责。
[bookmark: _GoBack]四、请各项目实施单位于2018年4月9日下午前，将项目建设计划表和项目实施方案（除小额信贷项目外）抄送县扶贫办审定后报县人民政府，待县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方案组织评审批复后实施。项目实施单位逾期不报实施方案，县人民政府将收回项目资金重新分配。
上报实施方案具体联系人：李维新，联系电话：13759220089，邮箱：943567043@qq.com；
附件：1.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分配表
2. 梁河县2018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设项目
规模及资金计划表



                           梁河县人民政府
                           2018年4月8日














	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分配表

	上级财政资金下达文件：云财农〔2017〕266号、德财农〔2017〕197号

	序号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安排
	下达资金计划（万元）
	备注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合计：
	
	1375.988
	866.32
	

	一
	小计：
	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
	1109.63
	0
	

	1
	遮岛镇
	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
	119.394
	
	

	2
	芒东镇
	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
	120.494
	
	

	3
	勐养镇
	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
	91.335
	
	

	4
	九保乡
	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
	203.37
	
	

	5
	河西乡
	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
	209.069
	
	

	6
	大厂乡
	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
	91.7
	
	

	7
	小厂乡
	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
	175.631
	
	

	8
	平山乡
	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
	98.637
	
	

	二
	小计：
	2017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0
	230.52
	

	1
	邮储行
	2017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105.1
	

	2
	农行
	2017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40.42
	

	3
	信用社
	2017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85
	

	三
	小计：
	2018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0
	417.5
	

	1
	邮储行
	2018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175
	

	2
	农行
	2018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47.5
	

	3
	信用社
	2018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195
	

	四
	小计：
	2018年度中高等职业教育补助项目
	0
	204.5
	

	1
	教育局
	2018年度雨露计划学历教育补助项目（含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
	
	204.5
	

	五
	小计：
	项目管理费（1%）
	40.93
	11.8
	

	1
	财政局
	项目管理费（1%）
	40.93
	11.8
	管理费为5273万元的1%。其中：中央资金4093万元、省级资金1180万元。

	六
	小计：
	统计监测经费
	0
	2
	

	1
	国家统计局梁河调查队
	统计监测经费
	
	2
	

	七
	小计：
	建档立卡户易地搬迁建房补助项目
	225.428
	0
	

	1
	易地办
	2017年建档立卡户易地搬迁建房补助项目（扶贫）
	91.632
	
	整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易地搬迁建档立卡户265户1104人建房项目，人均补助0.083万元。

	2
	易地办
	2018年建档立卡户易地搬迁建房补助项目（扶贫）
	133.796
	
	整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易地搬迁建档立卡户395户1612人建房项目，人均补助0.083万元。




，做好保卫工作显得尤其重要，乡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人员管控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召开工作例会，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学习，汇报交流当前的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针对重大、重要节日活动，特别是全国、省、州、县两会期间、春节期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期间，乡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人员管控工作领导小组始终把国家安全保卫和防范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加强对各行政村、乡直单位的检查，确保了全乡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强化保卫工作，增强责任担当。（1）为助力COP15顺利召开，10月13日，平山乡深入开展露天焚烧秸秆专项整治行动，平山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梁河县农作物秸秆禁止露天焚烧工作方案》要求，紧扣全乡实际，精心组织、强化措施，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全乡露天焚烧秸秆整治工作落实。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各村委会，深入田间地头，对重点时段、重点地域、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巡查检查，严格落实网格监管职责，充分发挥网格管理作用，实现对辖区内秸秆禁烧全方位、全覆盖、无缝隙监管，做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理。（2）为助力十九届六中全会顺利召开。2021年11月8日，平山乡召开了十九届六中全会安保维稳工作会，会议由乡政府乡长赵家敏主持。会议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落实好十九届六中全会安保维稳各项工作；二是加大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领域等排查力度，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三是加大矛盾纠纷化解力度，严防小事件酿成大风险，小矛盾引发大问题。
四、加大检查力度，维护国家安全
加强以防渗透、防窃密为主要任务的人民防线建设工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对本单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形势方面的主要情况和基本特点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容易诱发突发性的热点、难点问题，违法活动特点和走势，社会矛盾纠纷发生数、调解数、调处成功率，群众来信来访情况，有无越级上访、有无群体性事件等情况。对单位内部进行“防火、防盗窃、防投毒、防治安灾害事故”为主的安全大检查。重点对各办公室、会议室、办公楼周边环境进行认真检查。通过分析、检查，无矛盾纠纷、无发生火灾、无聚众赌博、无种毒吸毒贩毒、无发生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无参加敌对组织等非法组织、无发生其他治安刑事案件和安全事故，各办公室、会议室、办公楼周边环境无不良安全隐患。
平山乡在国家政治安全工作方面虽取得实效，但随着国际新形势的变化，国家政治安全工作目标任务仍然艰巨，今后将进一步更新理念，齐抓共管，努力开创国家政治安全工作新局面，为平安平山建设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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